
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24 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 

——2025 年 9 月 29 日在自治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 38 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王金春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就 2024 年财政工作“收官

账”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 年县本级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攻坚之年，全县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锚定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激发财政职能靠

前发力、精准发力，在兜牢“三保”支出底线的前提下，集

中财力保障县委、县政府重点项目、重点领域支出需要，稳

固全县财政收支盘，较好维护了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全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74487 万元，占调整预算 74500 万元的 99.98%，同比增长

8.8%，增收 6038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全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

成 383319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 450848 万元的 85.02%，同比

增长 1.1 %。 

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按现行财政体制及省对我县的

结算办法，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496889 万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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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487 万元，返还性收入-104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2540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56562 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32600 万元，上年结转 73422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5778 万元，调入资金 22545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429360 万元，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383319 万元，上解支出-767 万元，一般债务

还本支出 20800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6008 万元，

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 67529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全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完成 12993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 12993 万元的 100%，同比

下降 23.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全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为 68378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 97864 万元的 69.87%，同比

下降 41.1%。 

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152935 万元，包括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2993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 6174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93800 万元、结余

收入 39968 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123449 万元，

包括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68378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2526 万元、调出资金 22545 万元。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

29486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情况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8 万元，其中：上级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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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收入 8 万元。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0 万元。收

支相抵后，结转下年 8万元。 

（四）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完成

6051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96.74%。其中：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基金收入完成 2625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完成 34263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为

5718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03.30%。其中：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基金支出 2301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支出 34073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60517 万元，加上年结余 53796 万元，减去社会保险基金总

支出 57182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年终滚存结余 57131 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24 年末，我县债务余额为 621042 万元，其中法

定债务余额为 561374 万元（一般债务 261180 万元、专项债

务 300194 万元）；隐性债务余额为 59668 万元（政府支出责

任余额为 2231 万元、政府承诺偿还隐性债务余额为 57437

万元）。政府债务在省厅下达限额内合理举债，风险可控。 

2024 年，我县发行债券 1264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12400 万元，专项债券 72700 万元（建设项目 32700 万元、

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 29700 万元、置换存量再融资 10300 万

元）、再融资 41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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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还本付息 32743 万元，其中本金 16826 万元、利

息 15917 万元，均已按时偿还，未发生逾期。 

（六）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24 年上级对青龙县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总计 268057 万

元，包括：①税收返还-1045 万元，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

2227 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 1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596 万

元、“营改增”税收返还-6626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

还 2757 万元；②一般性转移支付 256562 万元，其中：体制

补助 292 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55803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奖补 27566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239 万

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8688万元、固定数额补助14460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370 万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23102

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 24212 万元、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91108 万元、结算和其他补助 10722

万元；③专项转移支付 12540 万元。 

2024 年上级对青龙县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6174 万元，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4 万元、城乡社区

250 万元、农林水 809 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转移支付 3722

万元、其他转移支付 1389 万元。 

2024 年上级对青龙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8 万元，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实施条例》和《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相关规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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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下几项内容予以说明：一是关于预备费使用。2024 年安

排预备费 500 万元，当年没有动支。二是关于上年结转资金

使用。一般公共预算2023年结转2024年使用的73422万元，

当年本级支出 69877 万元、省财政厅清算收回 82 万元、按

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46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2023

年结转 2024 年使用的 39968 万元，其中收入结转 3967 万元

按规定编入 2024 年年初预算、其他结转项目本级支出 13460

万元、按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541 万元。三是关于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2023 年决算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5986 万元，2024 年动用 25778 万元，使用一般公共预算结

余及政府性基金按规定补充 26008 万元，今年年初预算动用

26039 万元，目前剩余 177 万元。 

二、2024 年收支政策落实情况 

积极落实增收节支，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多措并举

组织税收。紧盯重点税源及重点税种，充分挖掘增值税、资

源税等方面的增收潜力，多管齐下挖潜非税。多策并用争取

资金。建立闲置低效国有资产及盘活资产项目台账；紧盯国

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积极争取资金要素支持，全年争取

中省市专项资金 274239 万元。多方筹措盘活存量。统一清

理收回各类结余和沉淀闲置结转资金，加快结余资金的清理

收回，充实库款规模，保障库款存量，减少沉淀资金，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压减非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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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刚性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集中财力保障县委、县政

府确定的重大项目、民生实事以及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的资

金需求。2024 年民生支出 209618 万元，占财政支出的 88%，

有力推动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民生事业的

发展。 

积极推进财政改革，提升财政治理效能。深入推进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

化格局，按照轻重缓急和项目实际需求安排预算资金，提高

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确性。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切实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 

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人民

群众期待，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持续深化财政改

革，强化财政管理，防范财政风险，努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